
農業部農糧署　函
地址：10050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
承辦人：洪宜君
電話：049-2332380
傳真：049-2359406
電子信箱：ichun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南區分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稻字第11311850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本(113)年度「推動食米學園計畫」實施說明書，請貴
分署協助辦理各項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年度推動食米學園計畫實施說明書辦理(如附件一)。
二、旨揭計畫請貴分署協助辦理及應注意事項，說明如下:
(一)計畫審查：
１、請貴分署自行訂定申請期程，本署提供計畫說明資料如

附件二，請於本年度3月20日前完成審查，核定計畫請
副知本署。

２、去(112)年度評鑑績優之學校得評列為本年度計畫優先
補助單位，並補助購置辦理本計畫所需使用之設備乙臺。

３、去年度未達原研提計畫目標之學校，得列為不予補助對
象；未達經費補助表必要條件所規定應辦內容時，本年
度計畫不予補助。

４、貴分署核定本年度計畫，第一次參與計畫之校數應佔核
定計畫總校數之1/5以上為原則。

５、計畫結束後應辦理計畫評鑑之初評作業，依本署提供之
評鑑項目表進行評分，並於本年度11月20日前完成初評
作業。

(二)經費分配及核銷事宜：
１、本年度各區分署計畫經費額度:北區分署1,600千元、中

區及東區分署各1,800千元、南區分署1,200千元。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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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經費請於本年度農業發展基金（糧政業務）-補助
政府機關項下動支，檢附各區分署經費額度及計畫編號
表如附件三，請貴分署依該表核定計畫。

２、考量資源分配及經費挹注效益，連續3年以上辦理計畫
之單位，其補助金額上限應較第1至2年辦理者酌減2萬
元以上，但去年度評鑑績優或教學潛力之提案學校不在
此限。

３、有關原始憑證處理方式及保存單位，請依「農業部主管
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」第21條規定，由貴分署依權責
酌處。

三、請貴分署轉知已核定計畫之受補助單位以下應行注意事項:
(一)受補助學校之補助款請款條件及支應項目，依農業部主管

計畫經費處理手冊辦理。
(二)配合參加年度食米學園計畫評鑑作業，接受複評學校應備

妥相關資料並製作簡報至本署複評會議進行報告。
(三)計畫執行完畢應將成果報告書面資料8份及成果光碟3份送

交分署，成果報告請依實施說明書規定之格式撰寫。
四、檢附實施說明書(如附件一)、宣導簡報(如附件二)、各區分

署計畫編號表(如附件三)各乙份。
正本：本署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
副本：本署會計室、稻作產業組 2024-01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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